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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日內召開校事會議審議 

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有教學不力或

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情事 §16Ⅰ(一) 

判斷是否成案 

進行後續調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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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報告提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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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審議－是否屬實 

召開教評會審議 
§16Ⅱ(2/3,2/3) 

 

調查報告提專審會 
審議－是否屬實 

專審會組成輔導小組進行輔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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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退休資格者，得於資遣確定之日起一
個月內申請辦理退休§27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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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述意見 

教評會審議其情節是
否以資遣為宜§16Ⅰ 

結案 

 

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 

人並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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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學校 

專審會組成調查 
小組進行調查 

通知學校 

結案 

決定是否輔導 

專審會審議調查報告及輔導 
報告，並提出建議 

輔導改善有成效 
無輔導改善可能 
或輔導無成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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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參考 109 年 7月教育部教師法授權子法說明會手冊繪製 

學校填報專審會受

理調查表件 

學校填報專審會受

理輔導表件 

校事會議成員請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

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遺辦法第 4條規定組成 


